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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普通高等学校、独立设置成人高校：  

现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

厅函[2021]11 号）转发给你们，并就做好我省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设工作通知

如下。  

一、工作要求  

1.各校要按照《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

见》和《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等文件精神，精心组织，严格对照

教高厅函[2021]11 号文件规定的申报条件等要求，自主择优遴选申报。  

2.我厅将从省属高校报送项目中择优遴选推荐到教育部参加国家级的评

审，同时遴选确定一批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团队、教学研究示

范中心。部属高校按自愿的原则，可将推荐到教育部的项目同时报送到我厅，

通过我厅审核后确认为省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二、报送办法 

（一）职业教育项目 

1.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负责组织全省职业院校的推荐工作，学

校的申报材料经我厅组织专家评审并公示无异议后统一汇总报送教育部。  

2.实行限额推荐。高职高专院校直接向我厅申报，中职学校由各市州教育

（体）局汇总后择优向我厅申报。各市州推荐课程不超过 3 门、教学研究中心

不超过 1 个；各高职高专院校推荐课程、教学研究中心不超过 1 门（个）。  

3.学校以电子邮件和纸质公文两种形式报送有关材料（包括申报表一式五

份、汇总表，含 word 版和加盖公章扫描件），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6 

日。其中，电子邮件主题及 文件名请使用学校名称，发送地址为 

zcc906@163.com。可在申报表后附有关佐证材料目录，具体内容可提供网站链

接，并确保能够正常打开。纸质公文版材料邮寄地址为：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

二段 238 号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908 室。联系人及电话：刘彦奇，0731－

84714937。  

文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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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项目  

1.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和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负责省属本科院校的推

荐工作。  

（1）省属高校中，各大学推荐普通本科课程不超过 2 门、各学院（含独

立学院）推荐普通本科课程不超过 1 门；  

（2）各研究生培养高校推荐研究生课程不超过 1 门；  

（3）各省属高校推荐普通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不超过 1个。  

学校的申报材料经我厅组织专家评审并公示无异议后，由厅有关处室通知

入选院校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平台”正式填报，按流程报送教育部。  

2.学校以电子邮件和纸质公文两种形式报送有关材料（包括申报表一式五

份、汇总表，含 word版和加盖公章扫描件），截止时间为 2021年 3月 26 日。 

普通本科课程和普通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的申报材料电子邮件主题及文

件名请使用学校名称，发送地址为 451499179@qq.com，纸质公文版材料邮寄地

址为：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二段 238 号高等教育处 503 室。联系人及电话：

高等教育处 周军、肖栋芳，0731－84720851。  

研究生课程的申报材料电子邮件主题及文件名请使用学校名称，发送地址

为 xwb504@163.com，纸质公文版材料邮寄地址为：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二段 

238 号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 506 室。联系人及电话：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

育处 唐宏伟，0731－85524190。  

（三）继续教育项目  

1.举办了继续教育的本科院校向我厅高等教育处申报，高职高专院校、独

立设置成人高校向我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申报。各校推荐课程、教学研究

中心不超过 1 门（个）。我厅将组织专家对各校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其中从本

科高校推荐课程中评出 3 门，从高职高专院校和独立设置成人高校推荐课程中 

评出 2 门，公示无异议后统一汇总报送教育部。  

2.学校以电子邮件和纸质公文两种形式报送有关材料（包括申报表一式五

份、汇总表，含 word 版和加盖公章扫描件），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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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其中，电子邮件主题及文件名请使用学校名称。可在申报表后附有关佐证

材料目录，具体内容可提供网站链接，并确保能够正常打开。  

本科院校电子邮件发送至：hnsgjc2020@126.com，纸质公文版材料邮寄地

址为：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二段 238 号高等教育处 507 室，联系人及电话：高

等教育处 王荣、张金斌，0731－84720854。 

高职高专院校、独立设置成人高校电子邮件发送至 zcc906@163.com。纸质

公文版材料邮寄地址为：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二段 238 号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处 908 室。联系人及电话：刘彦奇，0731－84714937。  

 

 

                                        湖南省教育厅  

                                        2021 年 3 月 22 日  

 

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学校： 

现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教高

厅函〔2021〕10号）转发你们（见附件1），并就做好我省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

践项目实施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数量 

 1．择优推荐20个项目申报国家级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2．择优立项一批省级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含我厅推荐申报的国家

级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3．遴选推荐5名专家加入教育部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专家库。 

二、项目内容 

请有关学校参照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见附件2），

结合已有工作基础和建设情况，按照相关选题要求研究确定项目内容。要充分

认识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结合办学定位和优势特色，统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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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本单位新文科建设改革工作，深入开展多样化探索和实践。 

三、申报数量 

省属高校中，各大学可申报3个省级项目（可推荐其中2项申报国家级），

各学院（含独立学院）可申报2个省级项目（可推荐其中1项申报国家级）。未

被我厅遴选推荐到教育部的项目，自动参加省级项目评审。 

部属高校按照自愿的原则，可将推荐到教育部的项目同时报送我厅，经我

厅审核后确认为省级项目。 

省属高校每校可推荐1名对新文科建设有突出研究成果或丰富实践经验的专

家。 

四、项目保障及管理 

各高校要为项目提供经费和条件保障，要从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项经费

和自有资金中，自主统筹给予立项的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足额的经费保障，

确保项目质量。原则上，立项为国家级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资助经费

不低于10万元/项，立项为省级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资助经费不低于5

万元/项。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行业协（学）会等以不同形式联合开展新文

科研究与改革实践，积极争取社会支持，推进协同育人。 

我厅将结合教育部相关要求，适时组织项目的中期检查与结项验收工作。 

五、申报时间与要求 

请各高校于4月12日前将学校公文、《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推荐表》

（见附件3）一式五份（含附件材料一式一份，用牛皮纸袋装好），《新文科研

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汇总表》（见附件4）、《工作联系人信息表》（见附件5）

和《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专家库专家推荐表》（见附件6）一式一份报送至我厅

高教处。项目推荐表、项目汇总表和联系人信息表和专家推荐表须同时报送电

子版。逾期不予受理。 

由我厅推荐的申报国家级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具体名单待我厅组

织专家评审后再另行通知）以及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专家库的专家，须于4月26

日前在“国家级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管理与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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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xwkxm.sdu.edu.cn/login）完成线上填报工作。 

联系人：王荣、张金斌，联系电话：0731－84764849，电子邮箱：

hnsgjc2020@126.com。 

                                         

                                      湖南省教育厅 

                                 2021 年 3 月 23 日 

 

 

关于举办2021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比赛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和《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件精

神，进一步挖掘各类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

的课堂教学改革，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全面提升全省高校

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决定举办2021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比

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举办单位 

1.主办：湖南省教育厅 

2.承办：湖南省高等教育学会教学管理委员会 

        湖南省普通高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3.协办：长沙理工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比赛时间和阶段 

2021年4月－9月，分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进行。初赛由各高校自行

组织，复赛和决赛由比赛组委会组织（各赛段时间安排见附件2）。 

三、参赛对象与分组 

全省各高校专任教师或者教学团队（不超过5人）参加文科类、理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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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类和外语类三个类别比赛，文科类分人文社科组和经济管理组两个组别参

赛，理工（医学）类分基础课组和专业课组两个组别参赛，外语类分大学英语

组和英语专业类组两个组别参赛。外语类已获得2020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外

语课程思政教学比赛一等奖的团队第一人（个人），不再推荐参赛。 

每位教师或教学团队限报一件参赛作品，按上述三个类别提交复赛作品，

各大学分类提交作品各3个，各学院分类提交作品各2个，各独立学院分类提交

作品各1个。复赛作品中由专家评出前40%的作品进入决赛。 

四、奖项设置与奖励 

本次比赛设个人（团队）奖和优秀组织奖两类并分别予以奖励。 

个人（团队）奖：文科类、理工（医学）类、外语类按进入决赛作品数量

分别设一等奖（15%）、二等奖（35%）、三等奖（50%）。 

优秀组织奖：根据参赛学校总数的20%设奖。 

五、作品提交 

各高校复赛作品请提交至指定网站，大赛官方网站为：

https://kcsz.enetedu.com。参赛所需表格可登录网站下载。 

六、其他事项 

1.请各高校在4月15日前将学校联系人表(附件4）提交至邮箱：

hephnedu@126.com。 

2.联系人：文科类：潘兵，18373154817；理工类：郑芳，13507316708；

外语类：关艺仪，13017384395 

 

                                              湖南省教育厅 

                                        2021 年 3 月 23 日 

 

关于做好2021年春季学期理论课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做好2021年春季学期普通本科理论课程考核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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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 

1.理论课程考核一般在本课程教学结束后3周内完成，具体考核时间由授

课教师确定。 

2.第9周为期中考试周，第19周为期末考试周，以下简称考试周。期中和

期末考试由教务处统一安排，非考试周的理论课考试由开课学院教学秘书在

新教务系统里安排。 

二、考核方式 

（一）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考查两种方式。考试包括闭卷、开卷、机

试、口试、演奏等形式，考查包括大作业、课程论文、课程设计、讨论报

告、实践报告等形式。 

（二）各教研室应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选择适当的考

核形式，重视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 

1.必修课考核： 

（1）公共课、基础课的闭卷考试，由教务处统一安排在考试周。 

（2）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的闭卷考试，建议安排在考试周，每个考试周

每个专业限安排不超过3门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和考查课一般不安排在考试

周。  

（3）操作性强的课程必须进行操作考核，考核时间、地点由授课老师确定

落实。 

2.选修课考核： 

学科基础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和跨专业选修课等，可以采取

闭卷、开卷、课程论文、实践成果、分组讨论、调查报告等考核形式，在课程

结束后由授课教师自行安排在非考试周考核。 

3.考试时长。考试周考试时长为120分钟（特别要求的除外），非考试周

理论课考试和补考时长为100分钟，操作性考试时长由教研室根据具体情况确

定。 

4.相同教学要求的同门课程应进行同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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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工作要求 

1.考试计划提交。请各开课学院仔细核对《考试计划表》（附件1），如

有遗漏的课程、班级请直接补充到《计划表》，同时按表中要求填好“考核形

式”和“考核周次”等项汇总后，于4月6日前将电子文档报送到考试管理科邮

箱（znlkaoshi@163.com）。  

2.命题。所有试卷考试课程应根据考试时长进行科学命题。每门课程应

命好1套题，每套题含同难度的A、B、C卷（其中A、B卷用于正式考试，C卷用

于补考且不能与A、B卷同题）。每份试卷必须在卷首标明闭卷（或开卷），

页脚须设置为“2021春+《课程名》A(B或补考)卷-页码/总页码”（如：2021

春《经济林栽培学》A卷-1/4）。 

3.试卷提交。所有试卷考试的课程，须提前7-10天将试卷送交到考试管理

科（树人楼北305，电话85623193），便于及时制卷。 

提交试卷时，请一次性提交以下材料： 

（1）纸质文档包括：A、B卷(A4，单面打印，免装订)，以及经教研室主

任审查签字确认的《命题审查单》和《命题双向细目表》（A4，双面打印）； 

（2）电子文档（为防止试题泄密，只接受U盘拷贝，不得使用网络传送）

包括：A、B、C卷及《命题审查单》和《命题双向细目表》。 

4.温馨提示：课程考核形式和考核周次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并请命

题人做好试题保密工作。 

5.非考试周安排的课程考核：授课老师确定考核时间后报给本院教学秘

书，教学秘书进入新教务处管理系统按照“考务管理”-“随堂考试管理”-

“提前期末考试”-“增加”流程安排平时考试。 

    6.请所有授课教师于课程结束前做好学生诚信考试教育，要求学生不得随

身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考试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务处 

    2021年3月25日 

 

mailto:znlkaoshi@163.com


 

9 

 

关于做好2021年春季学期学生报到注册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有关部门： 

    2021年春季学期已经开学，为了全面做好学生的报到注册工作，规范学籍

管理，更好地执行教育部的学生管理规定。特对我校2021年春季学期学生注册

作如下安排，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安排专人负责注册，并按时上报注册结果。 

一、报到注册时间 

3月24-3月26日。 

二、注册程序 

学生直接到所属学院报到注册（欠交学费的学生先到计财处交费，再凭交

费单到所属学院报到注册），并由注册人员在学生证上加盖注册章。 

三、结果汇总 

3月30日前，各单位将统计好的已注册学生人数及未报到注册名单（注明未

注册原因）送交教务处学籍科（请将需做学籍处理的学生材料单独上报），再

由教务处将注册情况汇总后上报学校，并将需做学籍处理的学生及时下文处

理。 

四、注意事项 

1.为保证学校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报到注册数据的统计必须以教务系统中

的数据为依据，凡是实际在校学生情况与教务系统中的数据有出入的都必须上

报，以便及时处理。 

2.所有上报的材料(注册情况统计表，学生名单)需提供纸质稿（分管教学

的副院长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和电子稿。 

3.注册结果必须在3月30日前报送到教务处学籍科，过期不再受理，造成一

切后果教务处概不负责。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务处 

                                        2021年3月23日 

 



 

10 

 

 

 

学校召开本科教学督导工作会议 

3月23日上午，学校在崇德楼四楼四会议室召开2021年春季学期本科教学督

导工作会议。副校长王忠伟出席会议，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团成员、各学院教学

副院长、教学秘书、院级教学督导、教务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由教务处

处长刘高强主持。 

王忠伟充分肯定了教学督导在本科教学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督导们

为提高学校本科教学质量而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也希望进一步加强督导工作

的力度，全面提高督导工作的效度。他强调，2021年是我校的“课程建设

年”，要从加强课堂建设、启动“放心课程”认定、加强教学团队建设、推动

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抓实课堂教学、加强一流课程建设等六个方面推进下一

步的工作。他指出，要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提升管理水平并积极创新教学

管理思路，要有新担当新作为，凝聚合力推动我校本科教学工作取得新的突

破。 

教务处副处长王文磊分析了“放心课程”建设的必要性，详细介绍了“放

心课程”建设的三条基本措施：一是实施课程建设“6+1”措施，夯实课程建设

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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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二是以点带面，强化课程认定，促进课程质量提升；三是发挥课堂教学

评价效力。 

督导团团长严永林对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团的工作开展情况及2020年的督导

工作进行了简要汇报，提出了在督导过程中发现的课程设置、课程连排、课堂

管理、教室硬件等方面的问题。   

刘高强感谢学校督导团的辛勤工作。他表示会及时调查并解决督导团反馈

的问题。要求各学院认真开展“放心课程”工程建设和培养方案修订工作，重

视一流课程、课程教学团队、思政研究中心等项目的申报，认真组织、挖掘潜

力，积极备战省课程思政教学比赛。 

   

 

 

王忠伟带队赴涉外学院现场督导“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 

3月24日上午，副校长王忠伟带队赴涉外学院就推进独立学院做好2021年

“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进行现场督查和指导。学校教务处、涉外学院等相关

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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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伟一行参加了涉外学院“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

听取学院招生办、教务处以及相关工作分管领导就有关今年涉外学院“专升

本”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王忠伟充分肯定涉外学院在推进今年“专升本”考试招生的前期准备、宣

传发动等方面的工作。他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要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学院

领导和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要高度重视，切实履行职责，严格落实省教育厅和

学校相关工作的要求。二是要严肃纪律，认真组考。坚决杜绝违法违规、徇私

舞弊等行为，高标准、严要求认真完成考试招生各环节工作。三是要确保考试

招生工作全过程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充分保障学生平等接受教育的权

利，科学选拔好人才。四是要以人为本，做好服务。在学生进校前后，全方位

关心、关爱学生，让学生愿意来、留得住、学得好。五是要将各项工作抓好、

抓细。在推进相关工作整体部署安排的同时，做好预案，杜绝失误，圆满完成

好省教育厅和学校下达的各项任务。 

学校教务处处长刘高强、副处长张广酃分别从招生宣传、考试组织、考试

安全、录取等各环节工作政策解读、具体操作细节以及注意事项等方面作了要

求和说明。与会人员就相关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会后，王忠伟带队现场查看了学院保密室、视频监控室和标准考场等设施

设备，并就相关软硬件条件和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吴岩：抓好教学“新基建”培养高质量外语人才 

2021年3月21日 ，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在京

召开。本次会议“铸教、铸人、铸魂”为主题，汇聚教育行政部门、教指委专

家，以及从事高等外语教育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以多元视角拓宽人才培养视

野，共探新时期外语教育高质量创新发展之路，共谋百年变局下高等外语教育

铸魂育人新格局。 

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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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作《抓好教学“新基建” 培养高质量外

语人才》主旨报告，对于外语教育未来发展提出新要求： 

一抓专业质量：优化专业结构、抓好质量标准、具备国际视野、强化示范

引领； 

二抓课程质量：加强价值引领、持续打造“金课”、强化示范带动； 

三抓教材质量：建设优秀教材，优化教材内容，严把政治关培根铸魂，严

把学术关“启智增慧”； 

四抓技术水平：从“术”到“道”，深入推进教学实践、打造国际课程平

台、建强基层教学组织、聚焦网络原住民。 

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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